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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 政 公 署  
回 應 委 員 就 與 廣 東 及 澳 門 之 廉 政 合 作  

的 資 料 文 件  
 
 
 
 
目 的  
 
 廉 政 專 員 於 2009 年 10 月 20 日 向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發 表

工 作 簡 報 時 ， 副 主 席 涂 謹 申 議 員 對 廉 政 公 署 與 廣 東 及 澳 門 之 廉 政

合 作 表 示 關 注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廉 署 與 廣 東 和 澳 門 在 防 貪 教 育 方

面 建 立 更 緊 密 夥 伴 合 作 關 係 上 的 工 作 情 況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香 港 工 商 界 自 八 十 年 代 開 始 大 舉 在 內 地 投 資，當 中 以 珠

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為 最 。 隨 着 內 地 與 香 港 經 貿 關 係 日 趨 緊 密 ， 廉 政 公

署 不 斷 加 強 與 廣 東 省 和 澳 門 等 地 反 貪 機 構 的 合 作 ， 為 跨 境 經 營 的

港 商 提 供 防 貪 服 務 。  
 
 
制 度 預 防 和 廉 政 建 設 合 作  
 
3. 一 直 以 來 ， 廉 署 與 廣 東 省 人 民 檢 察 院 （ 省 檢 ）、 廣 東 省

之 紀 檢 監 察 系 統 、 澳 門 廉 政 公 署 （ 澳 廉 ） 均 有 定 期 互 訪 ， 交 流 最

新 工 作 情 況 ， 共 同 探 討 合 作 新 領 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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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與 廣 東 省 的 合 作  

 
 廉 署 和 廣 東 省 在 制 度 預 防 和 倡 廉 教 育 方 面 的 合 作 ， 主 要

包 括 實 務 交 流 ， 以 及 共 同 協 力 為 跨 境 營 商 者 提 供 服 務 兩

方 面 。  
 
 隨　商 貿 發 展 和 雙 方 夥 伴 關 係 的 逐 漸 建 立 ， 廉 署 近 年 每

年 均 會 被 邀 到 廣 東 省 與 反 貪 人 員 （ 包 括 省 檢 、 紀 檢 監 察

官 員 ） 分 享 香 港 廉 政 工 作 的 經 驗 ， 包 括 一 些 實 務 工 作 如

香 港 倡 廉 教 育 的 推 行 ， 制 度 預 防 工 作 之 流 程 等 。 上 述 反

貪 人 員 亦 曾 被 邀 參 與 廉 署 在 港 舉 行 的 研 討 會 、 專 業 培 訓

班 等 ， 就 某 些 特 定 專 題 如 私 營 企 業 、 金 融 領 域 的 防 貪 工

作 等 進 行 交 流 。  
 
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起 ， 廉 署 便 與 省 檢 合 作 編 製 「 粵 港 投 資 者

防 貪 指 引 」，加 強 跨 境 營 商 者 對 兩 地 反 貪 法 例 的 認 識，提

供 適 切 的 防 貪 意 見 。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及 二 ○ ○ 八 年 ， 雙 方

兩 度 攜 手 更 新 「 指 引 」， 以 貼 合 最 新 形 勢 ； 並 就 「 指 引 」

之 推 出，合 辦 研 討 會，向 跨 境 營 商 者，特 別 是 中 小 企 業 ，

推 廣 防 貪 訊 息 和 良 好 企 業 管 治 。  
 
 廉 署 近 年 開 始 在 青 少 年 德 育 方 面 ， 開 展 與 內 地 和 澳 門 方

面 的 合 作 ， 例 如 青 少 年 倡 廉 廣 告 創 作 比 賽 ， 並 向 他 們 介

紹 三 地 之 廉 政 建 設 。 在 二 ○ ○ 九 年 十 二 月 ， 廉 署 曾 組 織

大 學 生 考 察 香 港 、 澳 門 和 廣 東 的 反 貪 機 構 。  
 

與 澳 門 的 合 作  
 
 廉 署 和 澳 門 廉 政 公 署 、 澳 門 檢 察 院 之 交 流 頻 繁 。 兩 地 廉

政 公 署 由 於 工 作 性 質 接 近 ， 除 高 層 定 期 互 訪 外 ， 交 流 層

面 頗 為 廣 泛，包 括 公 務 員 誠 信、青 少 年 德 育、廉 潔 選 舉 、

樓 宇 管 理 等 多 方 面 。  
 
 自 二 ○ ○ 八 年 始 ， 廉 署 、 國 家 監 察 部 和 澳 廉 每 年 合 作 舉

辦 三 地 專 題 研 討 會 。 最 近 一 次 於 二 ○ ○ 九 年 十 一 月 在 澳

門 舉 行 ， 以 私 營 領 域 的 防 貪 為 主 題 ， 提 升 在 珠 三 角 營 商

人 士 的 防 貪 意 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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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來 方 向  
 
4. 隨 着 內 地 包 括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經 濟 快 速 發 展 ， 香 港 和 廣

東 、 澳 門 在 廉 政 建 設 方 面 的 夥 伴 合 作 關 係 ， 將 會 持 續 深 化 。 短 期

的 發 展 主 要 在 兩 方 面 ：  
 

一 . 建 立 合 作 機 制：廉 署 正 和 省 檢 就 成 立 聯 合 工 作 小

組 ， 規 劃 未 來 合 作 項 目 進 行 探 討 ；  
 
二 . 建 立 廉 潔 風 尚：廉 署 計 劃 擴 闊 雙 方 合 作 的 層 面 ，

從 跨 境 營 商 推 展 至 廉 政 文 化 建 設；廉 署 與 省 檢 、

澳 廉 合 辦 的 青 少 年 倡 廉 廣 告 創 作 比 賽 是 一 個 新

試 點 ， 有 關 活 動 詳 情 請 見 附 件 。  
 
 

※      ※     ※      ※  
 
 
廉 政 公 署  
2010 年 2 月  



附 件  
 

粵港澳青少年反腐倡廉廣告片創作比賽  
 
 
 廉 政 公 署 於 2009-10 年 度 聯 同 廣 東 省 人 民 檢 察 院 （ 省 檢 ） 及

澳 門 廉 政 公 署 （ 澳 廉 ） 舉 辦 一 項 「 粵 港 澳 青 少 年 反 腐 倡 廉 廣 告 片

創 作 比 賽 」，希 望 透 過 創 意 活 動，培 育 和 鞏 固 三 地 年 青 人 的 廉 潔 意

識 ， 並 鼓 勵 他 們 積 極 支 持 反 貪 工 作 。 這 項 活 動 由 香 港 電 台 協 辦 ，

並 得 香 港 廣 告 商 會 支 持 。  
 
2. 廉 署 、省 檢 和 澳 廉 已 成 立 了 一 個 工 作 小 組 籌 劃 這 項 活 動， 並

於 2009 年 12 月 正 式 展 開。比 賽 以「 廉 潔 社 會  由 我 做 起 」為 主 題，

製 作 一 套 15-30 秒 的 電 視 廣 告 片 ， 分 大 專 組 及 高 中 組 進 行 ， 邀 請

粵 港 澳 三 地 大 學 及 高 中 學 生 組 隊 參 與 。  
 
3. 比 賽 由 2009 年 12 月 至 2010 年 7 月 分 三 階 段 進 行 ：  

 學 校 及 網 上 宣 傳 （ 2009 年 12 月  – 2010 年 2 月 ）  

 主 辦 機 構 各 在 其 地 區 進 行 宣 傳，邀 請 學 生 組 隊 參 賽，並

為 參 賽 同 學 安 排 工 作 坊，提 供 有 關 肅 貪 倡 廉 的 訊 息 及 基

本 的 廣 告 創 作 訓 練 。 截 至 一 月 下 旬 已 收 到 逾 200 隊 報

名 ， 他 們 會 先 提 交 廣 告 構 思 文 案 參 選 。  
 

 廣 告 構 思 文 案 初 選 （ 2010 年 4 月  – 5 月 ）  

 由 主 辦 機 構 代 表 篩 選 出 入 圍 廣 告 構 思 文 案 共 30 份 。 入

圍 隊 伍 各 可 獲 資 助 攝 製 廣 告 短 片 。  
 

 評 選 及 頒 獎 （ 2010 年 6 月  – 7 月 ）  

 入 圍 廣 告 短 片 會 被 上 載 作 公 開 網 上 投 票 ， 由 網 民 選 出

「 最 受 歡 迎 獎 」 及 「 最 具 創 意 獎 」。  

 由 主 辦 及 協 辦 機 構 代 表 和 廣 告 專 業 人 士 組 成 的 大 會 評

審 團 將 選 出 大 專 組 及 高 中 組 的 冠、亞、季 軍 及 粵 港 澳 三

地 各 自 的 地 區 大 獎。優 秀 作 品 更 有 機 會 被 採 用 攝 製 成 廉

署 的 宣 傳 短 片 。  

 入 圍 隊 伍 將 於 7 月 底 參 加 交 流 團，參 觀 粵 港 澳 三 地 的 廉

政 機 構 ， 並 出 席 在 香 港 舉 行 的 頒 獎 禮 。  
 
 

※      ※      ※     ※  


